济兖发改〔2021〕80 号
各镇街教委、区直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：
为了解决群众接送学生的烦心事、操心事，全面推进中小
学课后服务，根据《山东省教育厅等 4 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小学
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教基发〔2019〕2 号）及《山东
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20〕648 号）等文件
精神，经成本测算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并报区政府同意，现将我
区课后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规定明确如下：
一、全区公办小学开展课后服务，可以向自愿参加课后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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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学生家长适当收取服务费用。具体收费标准为每生每课时
不超过 2.5 元 ，一天最多按 2 课时收取，每课时时长参照学校
正常教学设定。开展课后服务活动的公办初中可参照执行。
二、课后服务费收费原则上以一学期为固定周期，不得跨
学期预收，据实结算，多退少补。
三、课后服务必须坚持家长自愿原则，学校开展课后服务
工作，需在每学期初主动向家长告知开展课后服务的时间、方
式、内容、收费标准等内容，严禁学校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。
四、课后服务工作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渠道作用，有效利
用学校在管理、人员、场地、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开展课后服务
工作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时间安排在每周一至周五(节假日除
外)下午放学后，具体服务内容主要包括：安排学生完成作业、
自主阅读、开展体育、艺术、科普、娱乐游戏、拓展训练、开
展社团及兴趣小组等活动;对个别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辅导帮
助。
五、开展课后服务收取的服务性费用，用于参与课后服务
教职工绩效工资分配、社会志愿者补助、第三方服务购买等课
后服务合理性、必要性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，自觉接受社会和
家长监督。
六、区教体局要规范课后服务行为，指导学校具体做好课
后服务工作，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学校应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
度，做好收费前的政策宣传和收费公示工作，不得擅自增加收
费项目、提高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并自觉接受社会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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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部门的监督。
七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试行期两年，试行
到期后根据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结果制定正式标准。
济宁市兖州区发展和改革局
济宁市兖州区教育和体育局
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
二 O 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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